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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或将明年推行

“以房养老”
只是画饼充饥？

| 核心提示 |
9月13日，《国务院关于

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

干意见》正式对外发布，在

这份长达7000字的文件中，

其中 17 个字最引人注意：

“开展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

养老保险试点”。此举即把

自己的房子抵押出去，每月

获得养老金额，也被称为

“以房养老”。房子加养老，

老百姓最为关注的两大热

点问题相互交织，让以房养

老的话题持续发酵，迅速引

发了舆论的广泛关注。随

后，北京拟试点推广“以房

助老”，且不需抵让房屋产

权的消息，更是让“以房养

老”的话题热度再度上升。

然而，之前南京和上海等地

率先推出的“以房换养”举

措并未得到太多认同。具

体到郑州，目前也已进入老

龄化阶段，在养老金缺口逐

步增大、计划延迟退休年龄

等消息甚嚣尘上的背景下，

以房养老是不是一条好的

出路？其中又存在哪些现

实的难题？

【现状】
“以房养老”备受关注 试点将明年推行

据了解，“以房养老”目前
是世界各国流行的一种养老模
式，就是房主把拥有合法产权
的房子抵押给保险公司或银行
等商业机构，这些商业机构按
照评估得出的房屋价值，按月
付给房主养老金，房主依然拥
有居住权，直到房主去世，房子
产权归商业机构所有。

在国外，“以房养老”是
一种成熟的金融养老方式，但
在国内，这种做法却还处于刚
刚起步的阶段。事实上，“以
房养老”在上海、南京等部分
地区早已有实践，在北京，通
过“租房置换”，房屋产权不
变更，出租者最终通过租金入
住养老院；在南京等地，一些
老年公寓要求有 60平方米以
上的产权房，超过 60岁以上

的孤残老人把房产抵押给养老
机构，自己免费入住老年公
寓，去世以后房屋的产权归养
老机构；上海曾推出老人可将
产权房卖给市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一次性收取房款，房屋
再由中心返租给老人。试点主
体既包括政府部门，也有金融
机构，但效果并不理想，以致
停滞或取消。从以往“以房养
老”实践看，有产权房、年龄
在 60岁或 65岁以上是申请的
硬杠。

此次重提“以房养老”这一
争议性话题，迅速引发了舆论
的广泛关注，甚至有人认为，

“以房养老”是政府在推卸养老
责任，“算计”老百姓房子。有
媒体也发出评论：“以房养老”
意味着养老金筹集渠道有望拓

宽，不再仅依靠存款和退休
金。9月 19日和 20日，民政部
连续两次回应“以房养老”问题
并表态：“以房养老”只是一种
选择，与基本养老保险没有关
系。

虽然国家层面的试点要在
明年上半年推行，但地方政府
在此举措上的热情很高，包括
北京在内的多个省市或在今年
内、明年初就落实“以房养老”
的试点，其中北京已经明确了
变“以房养老”为“以房助老”，
其与“以房养老”的区别在于：
它不要求老人一定要拥有独立
产权的房屋，其主要模式也不
须抵让房屋的产权，可以通过
置换住房(或闲置房屋)的居住
使用权，获得更丰富、优质的养
老资源。

【观念】
多数老人尚未接受

国际上通常把 60周岁以
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
10%，或 65周岁以上的人口占
总人口比例达到7%，作为一个
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
标准。

相关资料显示，2010 年
初，郑州市 65岁以上人口 66.9
万 人 ，占 郑 州 人 口 总 数 的
8.9%，60 岁以上人口超过百
万，人口老龄化比例高于全国
7.9%的水平，郑州已步入老龄
化社会阶段。而且，随着现代人
寿命的延长，郑州未来 60岁以
上的人数肯定会逐渐增多，养

老市场的容量也会逐步扩大。
银发潮汹涌而来，国务院

此次提出“以房养老”，意在为
老有所养多辟一条路。这一政
策，老人领不领情呢？记者走访
了数十位拥有房产的老人，他
们的观点几乎“一边倒”，大多
数表示自己不会采取“以房养
老”的方式。专门来郑州照顾孙
子的李阿姨表示，“老家有两套
房子，已经卖了一套给儿子在
郑州买房当首付，剩下的那套
如果抵押给银行，势必会影响
跟儿子、儿媳的感情。”

持这种想法的还有郑州市

民张大爷，在他看来，房子是自
己目前最大的一笔财产了，一
开始就是想将来留给儿子的，
如果为了提高自己的生活水
平，将房子抵押给银行，那等到
百年以后房子被银行收走，儿
女不得骂自己啊。

竞合地产董事长王东认
为，国人的传统观念是推行以
房养老的一大障碍，“但存方寸
地、留于子孙耕”，对于大多数
老人来说，心理上难以接受自
己辛苦一辈子挣来的房子将来
成为别人的，只有交给下一代
才安心。

【难题】
“70年产权”是瓶颈

虽然对于有儿有女的老人来说，“将房
产留给子女”仍是多数人的选择，但对身边
没有儿女照料的空巢老人来说，“以房养
老”，似乎是个不错的选择。65岁的空巢老
人陈大爷已经退休，两个儿子几年前移民国
外，家里就剩他跟老伴，随着年龄的增长，生
活日益不便，他开始担心起自己跟老伴的养
老问题，这次“以房养老”政策的提出，让他
仿佛看到了解决问题的曙光。不过，现实问
题是，目前，“以房养老”模式如果要大规模
推行，其中仍然存在着很多难题，其中主要
阻碍，是我国商品房产权最长为70年。

王东说，以房养老在国外已有比较成熟
的经验，但要在国内推行或许有一定难度。
与国外房地产最大的区别在于，中国的住宅
产权仅有 70年，这就意味着“以房养老”很
可能玩到一半突然就要面临产权回收的风
险，并且这种风险将是双向的。对于抵押房
产的老人来说，可能会面临着产权到期，人
活着“钱”花光了的问题。金融机构也承担
着比较旧的房子到 70年“大限”、获取的收
益或许不足以支付养老金的风险。房价有
下跌风险，抵押物会缩水；我国土地使用权
最多只有70年，到时政府或将土地收回；产
权不清晰，老人去世后，子女或纠缠等一系
列顾虑，都是金融机构在考虑的问题。

星联置地副总经理李涛则表示，虽然
《物权法》已经规定，“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
期间届满的，自动续期”，但“自动”并不意味
着“无偿”，如果“70年后房屋产权”不明了，

“以房养老”预计推行难度会很大。
（据大河报）

【解读】
多了一种选择
但制度设计尚需完善

尽管“以房养老”政策面临诸多难点，
但不少专家认为，该政策的出发点是好的，
如果顺利启动，将会成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
的一个有益补充。“以房养老”模式有利于减
轻政府、社会、老人及其子女的养老负担，还
能有效盘活房屋资源，可谓“一举多得”，但
不可否认的是，在当下的社会和国情下，这
种模式要想顺利实施，还需迈过几道坎。一
方面是很多老年人及其子女不愿意接受“以
房养老”模式。这既是因为传统的养老观念
一时难以转变，也是因为过去个别金融机构
设计的“以房养老”模式欠合理，不能获得老
年人的信任。

对于当前老百姓和金融机构都不能放
心尝试的情况，有评论人士认为，推动“以房
养老”的重点与难点在于消除公众和金融机
构的种种忧虑。

【案例】
国外“以房养老”模式

荷兰：“以房养老”模式起源于荷兰，但
荷兰人对这种方式不感兴趣，“倒按揭”基本
没有市场。一般人65岁退休时可拿到工作
时收入的70%以上，房子一般都是自己买下
来，没有租房的压力，2009年荷兰人住房自
有率为57%。退休后的生活更轻松，有了很
好的生活保障，他们一般不需要也不会考虑
用“以房养老”这种方式来过退休后的生活。

美国：许多美国老年人在退休前 10年
左右就为了自己养老而购买了房子，然后把
富余的部分出租给年轻人使用，利用年轻人
支付的房租来维持自己退休后的生活。由
于美国的房屋出租业比较发达，美国人支出
的房租大约占个人支出的1/4到1/3，因而房
屋出租的收益也是比较可观的。“以房养老”
已被许多美国人认为是一种最有效的养老
方式。

日本：“以房养老”对申请人的条件要求
较苛刻。以东京为例，申请人年龄必须 65
岁以上，要居住在自己持有产权的住宅中，
且不能有子女同住。申请人家庭的人均收
入要在当地的低收入标准之下。申请人持
有产权的房屋必须是土地价值在1500万日
元以上的独门独户建筑。


